
法務部辦理「人權大步走計畫」宣導階段經費表             附件 3 

經費項目 經費內容 

講義之編纂、審查

及印製 

1.撰稿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元 

2.審查費                   總論講義 2000元/人×15人×3次＝90000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論講義 2000元/人×15人×3次＝90000元 

3.審查會午餐便當費及飲料    總論講義 80元/個×50人 x3次＝12000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論講義 80元/個×50人 x3次＝12000元   

4.印製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培訓營使用 30元×3000本＝90000元 

                  所屬機關辦理講習會使用 15元×20000本＝300000元 

培訓種子人員 1.場地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元 

2.餐點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午餐便當費及飲料          80元/個×500人 x2天×6梯次＝480000元 

上、下午茶點                  10000元/場×4場×6梯次＝240000元 

3.飲用水            18箱(24瓶裝）×180元/箱 x2天×6梯次＝38880元 

4.講座鐘點費          1600元/小時×6小時/天×2天×6梯次＝115200元 

5.其他（含培訓營海報、會場佈置等雜費）                   50000元 

製作宣導品及宣導 1.電子媒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1)製作短片，並製成光碟片。             100000元×3次＝3000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2)製作網路及電子看板宣導短語。          5000元×3款式＝15000元 

(3)製作廣播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元×3次＝300000元 

2.製作報紙文宣及刊登報紙  

  設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元×3次＝300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刊登費                   200000元(晚報頭版半版)×3次＝6000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00000元(日報頭版半版)×3次＝900000元 

3.製作宣導摺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設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000元 

 印製費                每份（5摺 12頁）2元 x85萬份（全國軍、公、

教人員總數約 85萬人）＝1700000元  

4.製作宣導海報 

設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元×3款式＝30000元 

 印製費              每張（A1規格）500元 x830份（分配各機關張貼）

＝415000元 

5.製作看板廣告 

  設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

製作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00元×50個＝1500000元  

6.製作燈箱廣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元 

7.製作數位學習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元/小時×5小時＝500000元

（99年度預算） 

委託研究 1.委託研究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元

（已簽准並撥付第 1期款 ） 

2.審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元/人×8人×3次＝48000元 

3.審查會午餐便當費及飲料              80元/個×30人 x3次＝7200元 

合計 8229280 元 

 

 


